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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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

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利祥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制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

案》。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同意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下同）

２０１３

年向银行申请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陈利祥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备查文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下同）拟向各家银

行申请授信额度如下：

１

、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西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２

、公司向中国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陆千万元整；

３

、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４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５

、公司向浙江诸暨农村合作银行店口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６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７

、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

８

、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福州鼓楼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向上述各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柒亿元整（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

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陈利祥先生全权代表

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

以上授信额度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四）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五）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１８８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股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见证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式

１

、会议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

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和《参加会议回执》（附件

２

）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确认登记，传真或书面

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和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３

、会议登记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１８８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李建林、张薇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１６５５１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９７１９

４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３５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的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序号 非适用于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１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一

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２

：《参加会议回执》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本人

／

本单位持有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

企业营业执照

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是否本人出席 备 注

时间：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收到公司监事陈铁峰先生的辞

职报告，陈铁峰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职务，陈铁峰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后将继续在公

司任职。 公司监事会对陈铁峰先生在监事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障监事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会议补选何其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其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附件：

何其江先生简历

何其江：男，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

万安集团诸暨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技术部长、副总经理，现任公司事业一部总经理。

何其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规定的行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额度至四亿元（包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使用不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的三亿元额度），该四亿元理财额

度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投资期限自董事会通过该议案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爱德发

"

）分别于

2013

年

1

月

6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人民币机

构理财计划协议书》，分别使用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万元及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深

圳分行金雪球

0101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0101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产品。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分别使用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万元及人民币伍仟万

元。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3

年

1

月

6

日至

2013

年

6

月

28

日。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主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及银行间资金融通工具，

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等银行间、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

融资工具，其它固定收益类短期投资工具，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信托计划（受益权）等其它金融资产及其组

合。上述资产或资产组合均比照兴业银行自营业务标准进行准入管理，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符合兴

业银行授权授信要求。

5

、投资收益：

5.1

本理财计划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

5.2

本理财计划只保障理财资金本金，不保证理财收益。 本理财产品兴业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为基本无

风险级别。

6

、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7

、风险提示

7.1

利率风险： 理财产品存续期内， 该产品的投资标的的价值和价格可能受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而波

动，可能会使得投资者收益水平不能达到客户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7.2

流动性风险：由于客户不得提前赎回理财资金，在理财产品到期前，客户不能够使用理财产品的资

金，也因此丧失了投资其它更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资本市场产品的机会。理财产品配置的资产平均余期晚

于本理财产品到期日时，理财产品到期后，未到期资产将按市场公允价值变现，实现对本期理财产品的本

息兑付。

7.3

提前终止风险：当相关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投资标的提前到期或发生其他兴业

银行认为需要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等情况时，银行有权部分或全部提前终止该款该期理财产品，投资者可

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并将面临再投资机会风险。

7.4

法律与政策风险：因法规、规章的原因，对本理财产品收益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7.5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致使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

正常运行，甚至影响本期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兑付等的正常运行，进而影响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安全。

8

、应对措施

8.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8.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8.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8.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8.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

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肆仟万元、人民币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116

期。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2-007

。 该产品已到期。

2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

计划协议书（保本型）》，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2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

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

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7

。 该产品已到期。

3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广州

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2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9

。 该产品已到期。

4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本收益

-

混合型），分别使用人民币壹仟万元、人民币玖仟

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188

期。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0

。 该产品已到期。

5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

14

天周期型）， 使用人民币陆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14

天周期

型

2

号。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1

。 该产品已到期。

6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分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分别使用人

民币伍仟万元、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2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6

。 该产品已到期。

7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5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行深

圳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雪球

0702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7

。 该产品已到期。

8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5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333

期。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7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28

。 该产品已到期。

9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9

月

3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分别使用人民币肆

仟万元及人民币叁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10

期。 详

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5

。

10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保本型）》，使用人民币贰

仟伍佰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2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9

。 该产品已到期。

11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

银行深圳分行人民币机构理财计划协议书》，使用人民币柒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深圳分行金

雪球

0905

期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0

。该产品已到

期。

12

、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保证收益

-

混合型），分别使用人民

币壹仟万元及人民币玖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2

年

HH456

期。 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1

。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2

月

2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增加自

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2

月

2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

2012

年

2

月

2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额度的独立意见》；

3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

时）会议通过《关于两家控股子公司合并的议案》，经董事会批准，安徽辉隆集团皖江农资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安徽辉隆集团皖淮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后，安徽辉隆集团皖淮农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员、业务、

财务等整体并入安徽辉隆集团皖江农资有限公司， 合并后新公司名称将变更为安徽辉隆集团农资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

近日，此次控股子公司吸收合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后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安徽辉隆集团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340000000000936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

1777

号辉隆大厦

注册资本：贰亿贰佰贰拾万壹仟陆佰捌拾叁圆整

实收资本：贰亿贰佰贰拾万壹仟陆佰捌拾叁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因特网信息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化肥、农药、农膜、微肥、化

工产品、农业机械、非分装种子、棉花销售；饲料及原辅料收购、加工、销售；食用农产品收购、仓储、销售；复合

肥、掺混肥料的生产加工及委托加工；矿产品、橡胶制品、建材、五金销售；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2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以送达

方式发出，并于

2013

年

1

月

6

日在公司

19

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由李永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

9

位

董事，现场实到

9

位董事。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议案》；

公司对现执行的内部规章制度进行了修改、补充，修订后的制度将更好地规范公司内部管理，优化业务

流程，确保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奖罚分明。

二、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026 200026

证券简称：飞亚达

A

飞亚达

B

公告编号：

2013-001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控股股东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其公司名称已

由

"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不变。

名称变更后，其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未发生任何变化，仍持有公司股份

162,977,327

股，持股比例

41.49%

。

公司控股股东更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公告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５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简称工行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进入转股期。有关工行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情况请参考

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发布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行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有

２３

，

２３４

，

７４０

张工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６００

，

２１１

，

６９９

股。 目前，工行转债尚有

２２６

，

７６５

，

２６０

张在市场上流通，占工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０．７１％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

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占本期变动前

Ａ＋

Ｈ

总股本比例

（

％

）

本期变动

增加股数（股）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占本期变动后

Ａ＋

Ｈ

总股本比例

（

％

）

Ａ

股

２６２

，

５２７

，

２００

，

１２１ ７５．１５ ２９７

，

５１２

，

８５５ ２６２

，

８２４

，

７１２

，

９７６ ７５．１７

Ｈ

股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５ ０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３

合计

３４９

，

３２１

，

２４４

，

６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７

，

５１２

，

８５５ ３４９

，

６１８

，

７５７

，

５２６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Ａ＋Ｈ

总股本比例（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３

，

９６５

，

２１０

，

２８２ ３５．４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１２３

，

３１６

，

４５１

，

８６４ ３５．２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

，

８０６

，

２６９

，

０４９ ０．８０％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１

，

０５３

，

１９０

，

０８３ ０．３０％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５４４

，

８９０

，

７８７ ０．１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４９４

，

９１２

，

６４１ ０．１４％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３８６

，

７７１

，

５５６ ０．１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３７４

，

４１５

，

６４３ ０．１１％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８３

，

２８７

，

８９８ ０．０８％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２６１

，

６２９

，

８４６ ０．０７％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3-005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完成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1

月

5

日至

2013

年

1

月

4

日，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实际控制人朱军、卢

顺民一致行动人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特实业

"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从首

次增持之后的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公司

400,000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股数，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实施

资本公积

10

股转增

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

。 至此，增持人江特实业已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江特实业于

2012

年

1

月

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100,000

股 （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后股数为

200,000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047%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三、 增持计划具体内容：

基于对当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 江特实业拟在未来

12

个月

内（自

2012

年

1

月

5

日起算），将视资本市场情况再决定是否增持公司股份，但增持公司股份总额最低不低

于

200,000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数为

400,000

股），最高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此次已

增持股份在内）。

四、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

、增持期间：自首次增持（

2012

年

1

月

5

日）起的

12

个月内。

2

、增持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

3

、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累计增持

200,000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数为

4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09%

。

4

、增持前后的数量及比例：本次增持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卢顺民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

66,

528

股和

76,032

股，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为

122,643,024

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的

28.93%

；本次增持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卢顺民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6,528

股和

76,032

股，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22,643,024

股， 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00,000

股，合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9.02%(

以上股份数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数

)

。

5

、增持承诺的履行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卢顺民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履行增持承诺，在增持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增持后的

12

个月内完成增持公司股份

200,000

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数为

400,000

股）。

6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7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卢顺民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五、律师的核查意见：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

600900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13－00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由于长江上游来水较去年同期偏丰

31.96％

，公司总发电量约

1147.49

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加

21.35%

。 其中， 三峡电站完成发电量

981.07

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加

25.31%

；葛洲坝电站完成发电量

166.42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加

2.32%

。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七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临

2013-002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7

日（星

期一）上午

9:30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发出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

实到董事七名，范晓玲、杨祥良两名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参加

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股权质押贷款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公司持有的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

80%

股权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申请办理的融资业务提供质押担保。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议案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我公司持有其

73.66%

的股权）在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东风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仟万元（

￥30,000,000.00

）、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持有其

85%

的股权）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亿元（

￥100,000,000.00

）、期限三年的固定资产贷款

,

以及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00

）、期限一年的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持有其

80%

的股权）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00

）、期

限半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八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600079

编号：临

2013-003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贝龙

"

）、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原瑞德

"

）、武汉天润健康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天润

"

）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广州贝龙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东风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

仟万元（

￥30,000,000.00

）、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同意为中原瑞德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亿元（

￥100,000,000.00

）、期限三年的固定资产贷款

,

以及在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00

）、期限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为武汉天润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万元

（

￥20,000,000.00

）、期限半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

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公司为广州贝龙累计提供人民币

6,760.00

万元担保；公司为

中原瑞德累计提供人民币

5,150.00

万元担保；公司为武汉天润累计提供人民币

6,000.00

万元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87,420.00

万元。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广州贝龙（我公司持有其

73.66%

的股权）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东风支

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仟万元（

￥30,000,000.00

）、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中原瑞德（我公司持有其

85%

的股权）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

湖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亿元（

￥100,000,000.00

）、期限三年的固定资产贷款

,

以及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00

）、期限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武汉天润（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80%

的股权）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00

）、期限半年的流动资金

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贝龙注册资本

5,58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73.66%

股权。该公司主要从事环保产品的科研、生产及销

售服务，主要产品为冰球冰蓄冷系统、盘管冰蓄冷系统、水蓄冷系统、水蓄热系统以及燃油、气、电、煤锅炉及

换热设备、环保设备、秸秆燃气设备及移动式动力站。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4,882.99

万元，净

资产

10,729.59

万元，

2012

年

1-3

季度主营业务收入

8,348.96

万元，净利润

269.77

万元。

中原瑞德注册资本

4,584.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85%

股权。 中原瑞德主要从事血液制品业务，目前拥有

2

个浆站，国家注册批准的产品有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pH4)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

白、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等

6

个品种、

12

个规格的产品。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

产总额

26,865.41

万元，净资产

8,254.77

万元，

2012

年

1-3

季度主营业务收入

7,625.19

万元，净利润

2,449.56

万元。

武汉天润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80%

的股权。 其经营范围

为计生用品、医疗器械、卫生用品、食品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计生用品、医疗器械二类（避孕套）、预包

装食品批发兼零售、日用化学品、电子产品、农副产品零售兼批发、货物运输等。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

的资产总额

11,104.69

万元，净资产

3,957.87

万元，

2012

年

1-3

季度主营业务收入

21,281.74

万元，净利润

383.3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广州贝龙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东风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仟万元（

￥30,000,

000.00

）、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同意为中原瑞德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

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亿元（

￥100,000,000.00

）、期限三年的固定资产贷款

,

以及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00

）、期限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同意为武汉天润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贰仟万元（

￥20,000,000.00

）、

期限半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各控股子公司资信良好，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我公司未

有与证监发

[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的精神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87,42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产

265,055.53

万元的

32.98%

，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广州贝龙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3

、广州贝龙营业执照复印件；

4

、中原瑞德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5

、中原瑞德营业执照复印件；

6

、武汉天润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7

、武汉天润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2013－01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

漏。

因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为保证信息公平披露，维护广大投

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兴业矿业，证券代码：

000426

）自

2013

年

1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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